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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的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
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自願公告－
附屬公司增資擴股暨引入投資者

本公告乃由賽晶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自願刊發。

於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六日（交易時段後），本公司之附屬公司賽晶亞太半導體科技（浙江）有限公司
（「賽晶半導體」）及其現有股東與（其中包括）特變電工科技投資有限公司、無錫澤玉創業投資合夥企業
（有限合夥）、無錫澤玉二期創業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嘉興耀巨晶企業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及嘉興瑞繁企業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上述五方統稱為「投資者」）簽署協議（「協議」），投資者以總
計人民幣103.95百萬元認購賽晶半導體的新增註冊資本。認購價格是綜合賽晶半導體的目前狀況及
行業發展等因素確定。交易完成後，投資者合共持有賽晶半導體約4.94%的股權。賽晶半導體股權結
構的變化不會影響本公司對其控制，其仍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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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本公司董事（「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投資者為獨立於本公司及本公司關
連人士的第三方。由於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4.07條協議項下
擬進行交易的相關適用百分比率低於5%，且代價不包括本公司將尋求上市的股份，訂立協議及其項
下擬進行交易並不構成上市規則第14章下須予披露交易。

投資者的入股，不僅使賽晶半導體的經營發展獲得資金支持，更對其在半導體研發和生產及增強市
場競爭力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符合本公司的發展戰略。

承董事會命
賽晶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項頡

香港，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項頡先生、龔任遠先生及岳周敏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張靈女士；以及獨
立非執行董事為陳世敏先生、張學軍先生及梁銘樞先生。


